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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申请撤销公司股票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 上海证券交易所将在收到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申请之日后的 10 个交易日内，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撤销对公司股票实施的

退市风险警示和其他风险警示。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 1 月修订）第 9.1.11 规定：“本所在作出是否撤销风险警示、终止股票上市

决定前，可以要求上市公司提供补充材料，公司提供补充材料期间不计入本所作

出相关决定的期限。” 

● 公司股票交易能否被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和其他风险警示，尚需上海证券

交易所的审核确认，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公司股票被实施风险警示的情况 

1、其他风险警示 

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9 月 2 日收到

潍坊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下发的《关于做好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寒亭生产厂

区搬迁关停相关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根据《通知》要求公

司已于 2019 年 10 月 31 日前关停位于寒亭区北海路以东、民主街以北的生产厂

区并实施搬迁。鉴于公司生产厂区已全面停产，且预计未来 3个月内无法全面恢

复生产。该情形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9 年修订）13.4.1

条第（二）款的规定，“生产经营活动受到严重影响且预计在 3个月内不能恢复

正常”，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对公司股票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2、退市风险警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因 2020 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

低于 1亿元，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 12月修订）第 13.3.2

条“（一）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 1亿元”规

定的情形，公司股票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公司股票从 2021年 4月 30日起被实

行退市风险警示的特别处理。 

二、公司运行情况及公司 2021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情况 

公司 2021 年度财务报告经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出具

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经审计，截至 2021 年 12月 31日，2021 年实现营

业收入 19,270.17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302.59万元，扣除非

经常损益后实现净利润-7,234.23万元。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已

经公司 2022年 3月 3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全文已于 2022

年 3月 5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 

2021 年各搬迁项目均按计划有序推进，已建成装置运行良好，公司生产经

营秩序已经恢复。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关于潍坊亚星化

学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营业收入扣除事项的专项核查报告》（上会师报字

（2022）第 1237 号），确认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

的收入后，公司 2021 年度营业收入为 19,154.84 万元。同日，上会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还出具了《关于亚星化学 2020 年度审计报告中与持续经营

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保留意见所涉及事项影响已消除的的审核报告》

（上会师报字（2022）第 1238号）。 

三、公司申请撤销其他风险警示和退市风险警示情况 

公司对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 1 月修订）第 9.3.2

条和第 9.8.1 条情形进行了逐项排查，公司 2021 年度报告经审计的财务指标涉

及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已消除和涉及的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已消除，且不触及其

他退市风险警示和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目前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潍坊亚

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要求公司及会计

师论证持续经营能力，如果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的审计报告显示公司

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公司股票将被继续实施其他风险警示，请投资者关

注相关风险。 



 

鉴于上述原因，公司第八届第十一次董事会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撤销公司股票退市风险警示的议案》，

公司拟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撤销对公司股票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和其他风险警

示。上海证券交易所自收到公司申请之日后 10 个交易日内，根据实际情况，决

定是否撤销对公司股票实施的退市风险警示和其他风险警示。依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 1月修订）第 9.1.11规定：“本所在作出是否撤

销风险警示、终止股票上市决定前，可以要求上市公司提供补充材料，公司提供

补充材料期间不计入本所作出相关决定的期限。”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期间，公司不申请股票停牌，公司股票正常交易。公

司股票能否被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和其他风险警示，尚需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审核确

认，公司将根据上述申请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三月六日 

 


